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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其內容 

5.1 開發計畫目的 

本開發計畫之目的及內容摘要如表5-1所示。 

5.2 開發計畫內容概述 

5.2.1 建築計畫 

一、開發內容 

本基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基地面積2,681.00m2，計畫開發一幢兩棟

地下5層、地上24層之大樓，建築物高度為78.35 m(含屋突86.45 m)。本案 A 棟

(2F~9F 為商業使用)於大廳處設有一般事務所設置單獨電梯、出入口及管制門，

與住戶出入口完全分開，以維持住戶平日居住之安寧及公司行號營業之安全。B

棟(2F 為商業使用)採電梯刷卡管控樓層出入。剖面圖請參見圖5-1，人行、車行

及消防動線圖請參見圖5-2~圖5-3，開放空間配置圖如圖5-4，規劃內容如下，並

摘要如表5-1所示。 

二、設計構想 

(一)本案基地南北東側臨計畫道路，東側為 11M 甘州街，南側為 12.73M 保安街，北

側為 4.45M 甘州街 42 巷，於基地南側設計 3.64M 騎樓，北側退縮足 8M 道路，

再於基地四周自行留設 3.5m~4.1m 之開放空間，供人行、休憩等使用，搭配植栽、

照明設備等景觀設施，以提升都市開放空間公益性及居民生活環境之品質。 

(二)基地四周設計無障礙的人行空間，將車道出入口設置於基地南側之 12.73M 計畫道

路，於基地內距離路口最遠端，避開主要道路之交通衝擊。 

(三)結構系統採 SRC 構造符合最新法規標準設計，並確實規劃防災逃生動線，提升自

身救災、防災能力，並採綠建築黃金級設計，符合節能減碳之趨勢。 

(四)建物外觀造型元素參考該地區人文歷史及周邊建築風格及色彩，呼應都市紋理，

並以街道景觀及開放空間延續鄰側古蹟，降低景觀衝擊。 

樓層 
使用用途 

A 棟 B 棟 

B5F~B2F 停車空間 

B1F 防空避難室兼停車空間 

1F 門廳、一般零售業、管委會空間 

2F 一般零售業 一般事務所 

3F~9F 一般事務所 
集合住宅 

10F~24F 集合住宅 

R1F~R3F 樓梯間、機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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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開發行為之目的及內容摘要表 

一、開發行為之目的： 
基地位於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主要聯外動線為延平北路、重慶

北路、保安街等。本案綠建築規劃為 2015 年版黃金級綠建築，未來可作為臺北市模範低碳環保建築。

二、開發內容： 
(一)開發行為主要規劃內容： 
1. 開發方式：都市更新案。 
2. 平面配置：平面配置圖如附錄三。 
3. 分期開發：本案為一次開發，無分期計畫。 
4. 剩餘土石方量：約55,172 m3。 
5. 主要設施：一般零售業、一般事務所、集合住宅及停車空間。 
6. 環保設施：施工期間計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噪音振動防制措施、灑水除塵、管理措施等；營運期

間計有垃圾收集區、污水收集管線等。 
(二)開發行為之內容： 
1. 地理區位需求：本案位於大同區延平段一小段，屬第三種商業區。 
2. 工程項目、量體、配置： 
(1) 基地面積：2,681.00 m2。 
(2) 法定建蔽率：65.00%，法定建築面積：1,819.76 m2 (未扣除鄰房侵占面積及騎樓面積) 。 
(3) 實設建蔽率：64.05%，實設建築面積：1,817.91 m2 (未扣除鄰房侵占面積及騎樓面積) 。 
(4) 允建容積率：686.61%，允建容積：18,408.06 m2。 
(5) 實設容積率：686.58%，實設容積：18,407.09 m2。 
(6) 總樓地板面積：33,579.61 m2。 
(7) 各樓層用途：本案規模為一幢兩棟地下五層、地上二十四層，高度78.35 米之建物；B2F~B5F 為

停車空間，B1F 為防空避難室兼停車空間，1F 為門廳、一般零售業、管委會空間；A 棟 2F 為一般

零售業，3F~9F 為一般事務所，10F~24F 為集合住宅；B 棟 2F 為一般事務所，3F~24F 為集合住宅。

主要使用用途為一般零售業(13戶)、一般事務所(46戶)及集合住宅(170戶)，總計229戶。 
(8) 建築物高度：78.35 m，含屋突86.45 m。 
(9) 汽車車位：實設225席(含裝卸車位3席)(預留管線供電動汽車供電座75 席)。 
(10)機車車位：實設212席(預留管線供電動機車供電座71 席)。 
(11)自行車位：實設65席。 
(12)綠覆率：62.84%。 

3. 週邊環境條件需求：本案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附近主要為老舊建物。 
4. 公共設施：相關給水等公共設施，詳請參閱 6.5.5 節。 

施工 
階段 

1.工作內容 拆除工程、整地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建築物建造工程，景觀工程等。 
2.施工程序 拆除工程、整地工程、地下室開挖工程、建築物本體、給排水系統、景觀工程等。

3.施工期限 預計 3 年。 
4.環保措施 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噪音振動防制措施、灑水除塵、管理措施等。 

5.土方管理 
挖方量（m3） 填方量（m3） 借（棄）土方量（m3） 借土來源或棄土去處

55,172  0 55,172  參見 7.1.8 節 

營運 
階段 

一般設施 停車場、景觀綠地、消防系統、安全逃生系統等。 
環保設(措)施 垃圾收集區、污水收集管線等。 

其他 排水系統、給水系統、消防設施、景觀綠化工程等。 
備註 本表係摘要說明，細節部分請見說明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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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ASSOCIATES
圖5-1 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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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基地內部交通動線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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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消防救災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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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開放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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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景觀計畫 

(一)整體設計構想 

利用簡單而富有秩序感的綠化節奏設計及運用植栽可塑性，季節性及生命力

等特性來強化庭園的氣質。同時植栽在景觀設計上，不再單純只是綠化及裝飾性

元素，也同時具有功能性所以運用植栽特性，功能性及視覺機能，創造一座具有

特色的綠化庭園，基地南側及東側設置 3.64m 騎樓人行空間，延續周邊騎樓，創

造舒適的人行環境，以及良好的都市景觀。建物外觀模擬透視圖如圖5-5，景觀

配置圖請參閱圖5-6~圖5-9。 

(二)景觀綠化計畫 

1.1F 綠覆率檢討： 

依據「臺北市建築物及法定空地實施要點」規定，本案法定空地面積 938.35 

m2，法定綠覆面積為563.01 m2。 

(1)1F 喬木綠覆面積：465.0 m2 

(2)1F 地被及草皮：24.58 m2 

(3)1F 灌木：100.05 m2 

(4)1F 實設綠覆面積：589.63 m2 

(5)綠覆率：589.63 ÷938.35=62.84% 

2.屋頂綠覆率檢討： 

依據「臺北市綠建築自治條例」規定，屋頂平臺綠化面積應達 50%，本案屋

頂平臺面積 597.03 m2。 

(1)屋頂灌木：272.28 m2 

(2)屋頂地被：28.14 m2 

(3)屋頂實設綠化面積：300.42 m2 

(4)屋頂綠化面積檢討：300.42÷597.03=50.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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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5-5 建物外觀模擬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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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5-6 1F 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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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5-7 1F 景觀喬木配置圖 

植栽及綠覆面積數量計算表 

GF 景觀植栽平面圖 

綠化喬木類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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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5-8 1F 景觀灌木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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黎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LEADERMAN & ASSOCIATES
圖5-9 屋頂景觀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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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機電設施計畫 

本案之機電系統在規劃設計時，除了配合節省資源、資源再利用及環保等計

畫外，亦考慮機電設備之經濟性、合理性、可靠性、彈性及耐用年限、檢修方便

性等事項。 

一、電力系統計畫 

(一) 供電方式 

本案位屬台灣電力公司台北市區營業處地下配電實施範圍內，採 22.8kV 受

電，最大契約總容量初估約為 450±50kW。 

(二) 用電量估計： 

本案於地下一層之適當處所設置台電配電場（室），經變電設備(位於台電配

電場)降壓後，供應本大樓所有用電，採 3φ4W 380V/220V 供公共用電及 1φ3W 

220V/110V 供一般零售業、住宅用電。 

(三) 再生能源計畫： 

將於屋頂層規劃設置太陽能光電設備，面積共 103.21m2(大於建築面積之

5%)，每日最高可發電量為 39 度電，其電力供應部份樓梯間照明設備使用，詳如

圖5-10所示。 

二、電信系統計畫 

依交通部電信總局新制（修）訂之「建築物電信管線設計規範」及「建築物

電信管線施工規範」設計本工程之局線總配線箱，配線箱，配管線...等，局線並

在適當場所設置公共電話機配管線。 

引進電信局線及光纖線路至 B1F 電信室，供裝設總配線架及網路業務經營者

光纖界面設備使用，同時亦預留引進民營固網業者管路。 

各層預留電信、電腦整合配線界面機櫃設備空間並緊臨各層電信箱，以利管

線進出。 

三、地下室停車空間換氣系統 

本案 B1 層停車場採用自然進風及機械排風，B2~B5 各層停車場採用機械送

風及機械排風，依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編第 102 條規定，每平方公尺排風量為

25m3/Hr，各層總通風量，如表5-2，送、排風機平時依時程設定變頻節能定時運

轉，地下室停車場將裝設 CO 濃度偵測器，CO 濃度超過設定值時將連動中央監

控系統，並開啟該區域送排風機通風。並於濃度大於 25ppm 時自動啟動通風，

並開啟該區域送排風機通風。本案地下室停車空間換氣於 B1F 進排風口方向分別

留設於臨基地西側、北側自行退縮之開放空間，且皆設計為向上進排氣，進排風

口配置圖請見圖5-11，排風管道立面圖請見圖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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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0 屋頂太陽能板設置圖 

太陽能板：103.21m2 

屋頂太陽能版面積檢討： 
28.21+75=103.21>1,817.91*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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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各地下樓層停車場排氣量表 

樓層 用途 
排風面積

(M2)
法規排氣量

25CMH/M2
法規排氣風量

(CMM)
選用排風量 

(CMM) 
B5F 停車空間 1773.5 25  738.9 400*2 台 

B4F 停車空間 1854 25  772.5 400*2 台 

B3F 停車空間 1845.3 25  768.9 400*2 台 

B2F 停車空間 1871.3 25  779.9 400*2 台 

B1F 
防空避難室

兼停車空間 
1586.3 25  660.9 340*2 台 

 

 

 

 

 

 

 

 

 

 

 

 

 

 

 

 

 

 

 

 

 

 

 

 

 
圖5-11 地下一層進、排風口位置圖 

進風方向 

排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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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2 排風管道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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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綠建築規劃與設計 
本案將申請 2015 年版綠建築黃金級標章，故於綠建築之 9 項評估指標中，檢討

綠化量、基地保水、日常節能、CO2 減量、室內環境、水資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 7

項指標。本案可達黃金級綠建築標章，將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2 年內取得。 

表5-3 綠建築標章評估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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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EEWH-BC 分級評分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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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基地保水計畫 

5.4.1 透水設施計畫 

一、臺北市降雨強度，以集水時間 5 分鐘計算 

(一)I5=8606/(t+49.14)= 8606/(5+49.14)=158.96mm/hr 

(二)I10=346.3/(t0.330)= 346.3/(50.330)=203.6 mm/hr 

二、開發基地以 10 年降雨強度降低為 5 年 1 次，應抑制之降雨強度： 

I=I10-I5=203.6-159=44.6mm/hr=0.0446m/hr 

三、應抑制逕流量： 

不透水面積 A1=706.09 m2，C1=0.93 

透水面積 A2=157.00 m2，C2=0.3 

Q1= C1×I×A1=0.93×0.0446×706.09 =29.29 m3/hr 

Q2= C2×I×A2=0.3×0.0446×157.00 =2.10 m3/hr 

Q= Q1+ Q2=29.29 +2.10 =31.39 m3/hr 

四、參考各種抑制設施規格，假設本基地地質特性為粉土下，計算抑制設施數量及保水量

如下，規劃如圖5-13所示： 

(一)滲透管： 

A. 管徑規格 200mm(8″)，滲透能力為 0.7 m3/m.hr。 

B. 本案設置滲透管長57.9m，滲透量= 0.7×57.9=40.53 m3/hr 

(二)本案滲透保水量為40.53 m3/hr 為應抑制流量31.39 m3/hr 之1.291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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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滲透管設置圖 

滲透管 

滲透管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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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雨水回收規劃 

一、雨水回收池 

規劃雨水回收系統，利用本建築物屋頂平台及屋頂設置落水頭收集雨水，導引至

離心過濾槽後排至雨水儲存池，經雨水加壓設備供地面層景觀植栽澆灌之用。本案規

劃於筏基設置雨水回收池約202 m3。經處理之雨水，再以泵浦動力輸送供應綠地澆灌

使用，雨水不足澆灌量時再以自來水補充。筏基層相關雨水設施詳請見圖5-14，中水

回收昇位圖請見圖5-15，中水回收昇位圖請見圖5-16。 

本案雨水回收後使用用途有：景觀澆灌、氣溫達 37℃時道路灑水降溫、1~3F 廁

所沖廁使用；其中澆灌及道路灑水降溫排水與雨水回收池逆洗水將排至雨水下水道，

另於雨水回收水箱揚水段(供沖廁使用)設置流量計，以計算污水下水道使用費依據。 

(一)平均日用水量：201.94 CMD 

(二)本案綠地面積：827.37 m2 

(三)日集雨量(Wr)=日平均雨量(R)×日降雨機率×集雨面積(Ar) 

=9.76 ×0.530 ×2,270.39 =11,744.27 CMD 

(四)雨水利用設計量(Wd) 

1. 景觀澆灌用水：以每日每平方公尺澆灌量為 0.002 立方公尺計算 

827.37 ×0.002=1.655 CMD 

2. 1F~3F 廁所沖廁使用：馬桶28組及小便斗3組 

(20×28+120×3)×0.4×0.15/8=6.9CMD 

3. 合計：1.655+6.9=8.555CMD 

(五)本案另增加規劃中水回收系統，收集洗手台之較乾淨生活雜排水。依「自來水用水設

備審圖、檢驗、設計作業手冊」規定工程審查計算表檢討，A 棟 3 樓至 6 樓一般事務

所一日設計用水量為 21.81m³。 A 棟 3 樓至 6 樓用水栓數共計 44 栓，回收之洗手台

水栓 18 栓，故每日中水回收水量為 21.81 m³×18/44 =8.92 m³。 

(六)中水回收量約 8.92 CMD，高於自來水替代利用設計量 8.555 CMD，故可確保每日自來

水替代率 4%以上無虞。 

(七)自來水替代率： 

Wd< Wr，Ws=Wd=8.555 

Rc= Ws /用水量=8.555÷201.94 =4.24%>4% 

二、雨水滯洪貯留池 

本案為增加本案開發後的保水量，於筏基層設置330 m3 雨水貯留池，收集地面雨

水，確保基地開發後之保水量。本案基地設置滲透管進行保水功能，當大雨造成地表

逕流時將透過基地外圈之滲透管導入筏基層330 m3 之雨水貯留池，達到滯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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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4 雨水回收池及雨水滯洪貯留池位置圖 

 

中水回收池 29m3 

雨水回收池 202m3 

雨水貯集滯洪池330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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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5 雨水回收系統昇位圖 



5-24 

 
圖5-16 中水回收系統昇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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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檢討 

依據臺北市政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於民國 102 年 10 月 8 日訂定之「臺北市基地

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本案於規劃階段依「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

水道逕流量標準」第六條規定檢討最小保水量及基地開發增加之最大排放量，茲說明

及檢討如下： 

「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第六條： 

基地開發增加之雨水逕流量，透過雨水流出抑制設施，應符合最小保水量及最大

排放量。 

前項所指最小保水量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留 0.078 立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

計算基準；最大排放量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允許排放 0.0000173 立方公尺之

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 

一、最小保水量 

(一) 法令依據 

依據臺北市水利處公告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設計手冊之規定

【106.7.27】，設計手段可採用多元化，其中基地貯集滯洪量可納入綠建築之保水量，

但以貯集滯洪量 20%為上限。 

最小保水量係依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留 0.078 立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

準，本案最小保水量 = 基地面積0.078 = 2,681.00  0.078 =209.12m3。 

(二) 本案檢討 

本案設計330 m3 之雨水貯集滯洪池，可符合「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

流量標準」及臺北市水利處公告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設計手冊規定之

最小保水量。 

 

二、基地開發增加之最大排放量 

本基地之排水面積較為單純，因此尖峰逕流量(peak runoff rate)採用合理化公式

(rational method)計算暴雨逕流量。 

(一) 設計頻率 

依據「臺北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第二條，本基地屬於平地區域，採

五年頻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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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流時間 

基地雨水分散排入道路側之 U 型溝，集流時間依據設施標準可採 5~10 MIN，採

保守估計，計算時採 5 MIN。 

(三) 降雨強度 

依「臺北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臺北市平原地區排水採 5 年重現暴雨

頻率計算，其降雨強度計算公式為 8606/(t+49.14)；式中 t 為降雨延時或集流時間，單

位為分鐘。 

本案長延時採颱風雨之雨量強度公式為：I5=4867 / (t+48.3)  

集流時間採 5 MIN，本基地長延時之 I5 為： 

I5 = 4867 / (t+48.3) = 4867 / (5+48.3) = 91.31 mm/hr 

(四) 逕流係數 

依「臺北市雨水下水道設施規劃設計規範」，臺北市各使用分區之逕流係數如表

7-2。本案開發前為數棟 2~5 層之建物，因此採 0.89 計算，開發後增加植栽及透水鋪

面可減少地表逕流，透水面積部分採 0.67，不透水面積採 0.89 計算。 

(五) 逕流量估算 

1.基地開發前 

本案開發前尖峰逕流量計算如下所示，其中面積(A)採基地面積2,681.00m2： 

長延時之 Q5=CIA/360=0.89×91.31×0.2681/360=0.061 cms 

2.基地開發後 

本案開發後尖峰逕流量計算如下所示，其中透水面積約為157.00 m2，不透水面積

約為2,524.00 m2： 

長延時之 Q5=CIA/360= 

0.89×91.31×0.252400 /360+0.67×91.31×0.0157 /360=0.060 cms 

3.開發前後尖峰逕流量增量 

基地開發後，於基地內種植植栽、鋪設透水鋪面並於筏基設置雨水貯集槽，故開

發後之尖峰逕流量較開發前增加0.0 cms。 

(六) 基地開發增加之最大排放量檢討 

1.法令依據 

基地開發增加之最大排放量=基地面積0.0000173=2,681.000.0000173=0.046 

cms 

2.本案檢討 

將透過流出抑制設施排水系統排入筏基雨水滯留池，故基地開發後排入公共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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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之雨水逕流量則為雨水滯留池內抽水機之最大抽排放量，依相關規範計算小於

0.046 cms，可符合「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流量標準」之最大排放量。 

5.6 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BMPs) 

依據環保署於民國 102 年 9 月提出「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BMPS)

指引」，本案於規劃設計階段提出並檢討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BMPS)，

茲說明及檢討如下。 

一、 Step1 計算應收集降雨逕流體積(Vd) 

非點源逕流廢水控制規範：降雨逕流控制體積＝開發基地面積×0.015 ｍ 

應收集降雨逕流體積：Vd＝2,681.00×0.015=40.215 (m3)。 

二、 Step2 計算其他規範設置設施之折抵體積(VBMP2) 

開發基地內規劃之綠地，或建築基地已依建築技術規則設置雨水貯集滯洪設施者

(包括基地保水及雨水貯集再利用設施等)，上開設施提供之雨水儲留或入滲體積，得

折抵本指引之降雨逕流廢水控制體積。【基地保水設施折抵量可參考表 1】 

(一) 植栽綠地可折抵體積：827.37 ×0.015×0.5=5.9704 (m3)。 

(二) 建築物基地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扣抵上限：1,817.91×0.015=27.2687 (m3)【折抵量以建

築基地面積×0.015 計算之】 

三、 Step3 計算尚須設置之 BMPs 設施體積(VBMP1) 

VBMP1≧Vd-VBMP2=40.215－5.9704－27.2687=6.9759 (m3)。 

四、 Step4 依據 VBMP1 設計規劃 BMPs 組合 

設施計算方式請參考本指引檢附手冊第二章： 

(一) 透水性鋪面[面積=157.00(m2)、入滲率 10-5(m/s)、表面層孔隙率為 0.3；厚度 0.07m、粒

料層孔隙率為 0.6；厚度 0.2m，時間 0.5 小時] 

1. 貯存體積(Q3)＝表面層貯存體積＋粒料層貯存體積＝面積(m2)×厚度(m)×孔隙率 

 =0.021×157.00+0.12×157.00=0.141×157.00=22.14 

2. 入滲體積(Q4)=面積(m2)×入滲率×時間=0.018×157.00=2.83 

 =>透水鋪面之雨水逕流控制體積=(Q3+Q4)=(0.141+0.018) ×157.00 

 =0.159×157.00=24.96 

(二) 雨水回收系統 

本案設置雨水回收槽約202m3。 

五、 Step5 計算非點源污染物削減量 

各種 BMPs 應依其收集之降雨逕流所在區域範圍，參考各種區域之污染物濃度

(C)，各 BMPs 之污染削減率(Re)，計算各 BMPs 單元之污染削減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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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雨水貯留系統及透水性鋪面之污染削減量推估結果: 

(一) 雨水回收系統202m3 為收集屋頂之降雨逕流，依據環保署於民國 102 年 9 月提出「降

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 (BMPs)指引」屋頂污染物濃度分別為懸浮固體

21(mg/L)、總磷 0.13(mg/L)、硝酸鹽 0.32(mg/L)；結構性 BMPs 設施污染物削減率彙整

表削減率分別為懸浮固體 100%、總磷 100%、硝酸鹽 100%。 

(二) 透水性鋪面控制體積為收集透水鋪面之降雨逕流，依據環保署於民國 102 年 9 月提出

「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BMPs)指引」屋頂污染物濃度分別為懸浮固體

21(mg/L)、總磷 0.13(mg/L)、硝酸鹽 0.32(mg/L)；結構性 BMPs 設施污染物削減率彙整

表削減率分別為懸浮固體 85%、總磷 85%、硝酸鹽 30%。 

1. 雨水貯留系統： 

懸浮固體總削減量(kg)＝202×21×100%×10-3＝4.242 

總磷總削減量(kg)＝202×0.13×100%×10-3＝0.026 

硝酸鹽總削減量(kg)＝202×0.32×100%×10-3＝0.065 

2. 透水性鋪面： 

懸浮固體總削減量(kg)＝24.96×21×0.85×10-3＝0.446 

總磷總削減量(kg)＝24.96×0.13×0.85×10-3＝0.003 

硝酸鹽總削減量(kg)＝24.96×0.32×0.3×10-3＝0.002 

3. 合計雨水貯留透水性鋪面各項污染削減量： 

懸浮固體總削減量為4.242+0.446=4.688 (kg) 

總磷總削減量為0.026+0.003=0.029 (kg) 

硝酸鹽總削減量為0.065+0.002=0.067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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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管理評估總表 

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管理評估總表-適用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土地開發行為 

一、開發基地基本資料 

開發基地面積(m2) 2,681.00 

二、最佳管理設施所應收集降雨逕流體積 Vd 

應收集降雨逕流體積 Vd(m3)＝ 40.215 

015.0 AVd  

Vd：應收集降雨逕流體積(m3) 
A：開發基地面積(m2) 

三、結構性最佳管理設施實際收集總體積 VBMP1(m3) 

結構性 BMPs 項目 面積(m2) 設施貯集體積(m3) 設施入滲體積(m3) 收集體積(m3)註

透水性鋪面 157.00 22.14 2.83 24.96 

雨水貯集系統  202 0 202 

四、其他規範設置設施之折抵體積 VBMP2(m3) 

其他規範設置設施 
項目 

面積(m2) 設施貯集體積(m3) 設施入滲體積(m3) 收集體積(m3)註

     

     

註：收集體積=設施地表貯集體積+設施土壤入滲體積，計算方式參考手冊第二章。 
降雨逕流污染物削減量計算式如下： 
W＝∑(VBMPCRe10-3) 
W：降雨逕流污染物削減量(kg) 
VBMP：結構性 BMPs 設施之實際降雨逕流收集體積(m3) 
C：降雨逕流所沖刷之污染物(mg/L)。因沖刷之表面不同，所產生之污染物濃度亦不相同，

參考濃度如表 3 所示。 
Re：污染物削減率(%)，參考濃度如表 4 所示。 

總懸浮固體削減量(kg)＝ 4.688  VBMP1+ VBMP2 ≥Vd？ 

是  □否 總磷削減量(kg)＝ 0.029 

硝酸鹽削減量(kg)＝ 0.067 

BMPs 設施實際收集總體積 VBMP1(m3)＝ 226.96 

其他規範設置設施之折抵體積 VBMP2(m3)＝ 33.474 

開發單位 

 



5-30 

5.7 基地之動線規劃及配置分析 

一、 基地地面層車輛進出動線分析 

本基地三面臨路，本案於基地南側 12.73 公尺寬保安街設置汽、機車停車空間出

入口。停車空間出入口臨路面寬為 5.5 公尺，連接地下各樓層之坡道寬度為 5.5 公尺，

配置汽、機車雙向車道，坡道斜率為 1:8；車道出入口於地面層退縮 6M 等停緩衝空

間。 

二、 基地地面層行人空間說明 

本案基地南側及東側設置 3.64 m 騎樓人行空間，基地北側退縮 6 m 沿街人行步

道及自行退縮之 L 形開放空間，退縮開放給大眾可從基地穿越。 

本案基地地面層行人空間及車輛進出動線說明詳如圖5-17所示。 

 

 
圖5-17 基地地面層行人空間及車輛進出動線說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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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下停車場內部進出動線分析 

本基地地下層共配置五層地下停車場，汽車停車空間設置在地下一層至地下五層

空間，規劃設置南側一處汽車停車場專用出入口，主要以鄰接基地南側 12.73M 保安

街道路進出，進出車道為出入口合併之雙車道標準 5.5M 寬。在場內停車使用車道部

分，主要採雙車道進入離開合併方式設計，故在場內車輛主要進出動線上，皆採雙車

道 5.5M 寬標準設計，原則上進出車輛彼此間不會產生嚴重干擾情形；此外在內部停

車空間次要停車動線部分，則以單車道 3.5M 寬以上標準設計，以符合建築法規要求。

在停車空間部分，規劃所有住戶汽車停車位皆有固定的使用者，因此，車輛無繞行尋

找停車位之需求，所以，現階段規劃之車行動線，應可完整滿足本基地開發停車使用

所需。 

四、 無障礙車位 

本案於 B1F 設置 5 席無障礙機車位，於 B1F 設置 3 席無障礙汽車位。皆臨近電

梯間處，並於車道接近無障礙停車位前設置跳動路面，可達到減速及提醒之作用，跳

動路面配置詳圖5-18所示。 

五、 自行車車位 

本案於 B1F~B5F 設置 65 席自行車車位(大於法定汽車停車位之 1/4，即 221÷4=56

席)，自行車可經由無障礙動線進入大廳且搭乘 15 人份升降機通達地下各層，自行車

位鄰地下各層梯廳，詳圖5-18~圖5-22所示。 

本案地下停車場各層汽、機車、自行車、無障礙汽機車車位設置車輛車位數，詳

請參閱表 5-6，地下各層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詳如圖5-18~圖5-22所示。 

表5-6 基地停車空間配置明細表 

層別 
汽車停車位 機車停車位 

自行車位法定 
自設 裝卸 小計

法定 
自設 小計 

一般 無障礙 一般 無障礙

地下一層 3 3 1 3 10 161 5 46 212 9 
地下二層 49 ─ ─ ─ 49 ─ ─ ─ ─ 14 
地下三層 49 ─ ─ ─ 49 ─ ─ ─ ─ 14 
地下四層 49 ─ ─ ─ 49 ─ ─ ─ ─ 16 
地下五層 68 ─ ─ ─ 68 ─ ─ ─ ─ 12 
小計 218 3 1 3 225 161 5 46 212 65 
合計 225 21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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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8 基地地下一層車輛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 

無障礙汽車位 3 席 

裝卸車位 3 席

無障礙機車位 5 席

跳動路面 

昇降機 

昇降機 

自行車位 9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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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 基地地下二層車輛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 

自行車位 1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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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0 基地地下三層車輛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 

自行車位 14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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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1 基地地下四層車輛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 

 

自行車位 16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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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基地地下五層車輛進出動線及配置分析 

自行車位 12 席




